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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市 福 田 区 教 育 局

福田区教育局关于区七届人大第七次会议代表
建议第 20210007 号的答复意见

尊敬的边丽娟等代表：

《关于提高福田区公办幼儿园教职工伙食补贴的建议》

已收悉，感谢您们对教育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经研究，现将

我局会办意见回复如下：

一、福田区公办园经费安排现况

根据《福田区财政局关于<福田区教育关于商定公办幼

儿园全额生均经费和开办费标准的函>的复函》，我区新创建

的公办园生均经费为 2.7 万元/生/年（试运行），其中教职

工人员经费 2.18 万元/生/年；生均日常公用经费 0.52 万元

/生/年。因考虑到各幼儿园厨房工作人员经费已包含在教职

工人员经费中，同时参考区第一、二、三幼儿园在审计过程

中，审计部们提出的伙食标准意见，将教职工伙食定为 350

元/人/月。

目前我区中小学教职工伙食标准为 506 元/人/月，并实

行包干制。若需提高教职工伙食标准需向区政府提出申请，

所需费用将会占用生均日常公用经费，同时所有日常开支不

能突破现行生均日常公用经费 0.52 万元/生/年的标准计算

的总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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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下一步工作计划

下一步，我局将积极向上级部门提出出台提高公办幼儿

园生均标准的文件，尽快提高生均标准。同时恳请代表们协

助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，进一步加快政策出台。

再次感谢您们对福田教育的关心和支持！

福田区教育局

2021 年 5 月 14 日


